
附件 11 

 

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移交处理通知书 

（编号） 

      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

在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    年    （月/季度）        产

品质量监督抽查中，经检验，下列企业产品被判为不合格产品。

现将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及相关文件移交你单位，请你们按

照有关规定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理。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传真：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移送单位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（销售）企业名单 

序号 
产品

名称 

生产（销售）

企业名称 
地址 商标

规格

型号 

生产日

期/批号

不合格 

项目 

联系人

及电话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附：不合格产品及其企业相关材料（检验报告等文件） 


